关于加强短期合同工借住房管理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根据校党办〔2014〕30号转发的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加强冬季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苏教办安〔2014〕12号）和《扬州大学关于加强短期合同工住房借住管理的意见》（扬大国资[2011]12号）精神，为进一步加强短期合同工住房管理，强化安全意识，严禁私拉乱接，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近期将开展对学校短期合同工住房借住情况进行全面清理检查工作。按照“谁用人、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请各学院、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对所管辖的短期合同工住房借住情况进行认真的检查核实，排除安全隐患，于12月30日前将检查核实情况及《扬州大学短期合同工住房借住情况调查表》文本报送国资处，并将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箱：slyang@yzu.edu.cn。
特此通知
                                国有资产管理处

                               2014年12月12日

附：《扬州大学短期合同工住房借住情况调查表》

